采购公告
（采购文件）
项目名称:零星基建工程维修服务

蒲江县中医医院

2020年7月
采 购 公 告
蒲江县中医医院“零星基建工程维修服务”项目进行公开采购，兹邀请合格的供应商前来参加比选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名称：零星基建工程维修服务
2、项目基本情况：
2.1、采购内容：蒲江县中医院基建设施的日常零星维修维护（详见工程量清单）附后。

2.2 供应商条件：
（1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供应商在本地具有固定的营业场所，能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和完善的服务。
（2）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。

（3）参加本次投标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

（4）具有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
（5）投标单位必须按照采购文件所规定的内容及要求，进行现场踏勘了解现场。
（6）投标单位须具有较稳定的施工人员队伍，施工设备能满足工程维修需要。
2.3、本次招标为单价招标，仅对报价单中工程项目内容的单价进行报价，中标单位每半年做一次结算。
3、服务期限：1年。

备注：具体参见附件服务方案

二、报名时需提供的资料

1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；
2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3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、授权书及被授权代表身份证。
备注：以上资料必须提供原件及复印件，复印件须加盖公章，原件审阅后退回。如有缺漏，将拒绝接受其报名。

三、标书内需提供的资料

1、两份类似业绩证明材料（合同或发票复印件）。

2、报价一览表。
3、服务实施方案。（含单位人员配置表）

备注：上述资料三份并装订成册,密封盖章。

四、报名时间
符合条件并有意向参与项目建设的供应商，请于2020年7月28日至2020年8月3日，每天上午8:00～12:00时、下午2:00～5:30时（双休日除外）携带报名资料前往蒲江县中医医院飞虎路159号,蒲江县中医医院综合办报名领取资料。

五、投标时间及地点

请于2020年8月4日至2020年8月14日，每天上午8:00～12:00时、下午2:00～5:30时（双休日除外）携带标书前往蒲江县中医医院飞虎路159号,蒲江县中医医院综合办投标。

六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1、联系人：安老师

2、联系电话：88554946
七、评标方法
报名公司达到3家及以上且符合资质要求的，采取院内比选方式评标。
报名公司低于3家则另行招标。评标采用合理低价中标法。
备注：相关采购及评标工作由医院采购工作小组依据“蒲江县中医医院采购管理制度”公开进行。 

八、开标时间：2020年 8 月 18日    
九、附件：
服务要求
1、基本要求

1.1、供应商对医院的零星工程维修情况要了解，若有疑问，可向采购方咨询（医院总务科）。
1.2、所有维修项目需满足甲方提供的维修方案要求及现行施工规范要求。

1.3、其他未尽事宜按照现行施工及验收规范实施。
1.4、报价书：以院方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为依据，一经中标，结算时按所报中标单价结算，合同周期内不能变，若有工程清单以外项目增加参照同期市场价。
1.5、对于零星维修项目要做到半年一结账，避免过多积压。逾期不对帐或结帐的项目，甲方有权对超期项目不予支付。

2、服务内容和要求

2.1、总务科代表医院全权负责医院范围的零星工程维修和改造，并负责组织工程的验收、决算送审和办理财务报帐手续。

2.2、维修量无论大小、难易，只要甲方安排，乙方在接到甲方维修任务24小时内要无条件到达现场，紧急情况要确保2小时内到场。2天内报出书面维修方案和费用，在方案获得批准后立即开始实施，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维修和验收，逾期则按总价的5%/天标准承担违约金（急修抢修必须根据医院要求时间无条件组织抢修）。确保通讯工具24小时开通，在需要时能够执行甲方的加班要求。

2.3、保证在资质范围内对甲方零星工程进行施工，如自身资质不足（如维修玻璃幕墙等项目），乙方必须在经甲方同意情况下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、专业队伍、专业人员负责实施，并对此负全责。

2.4、乙方在施工前，应对施工人员及相关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及交底，保证施工器具、施工设备、施工材料及施工环境处于安全状态下，在工程实施期间乙方保证按照相关行业规范及安全条例进行操作，并做好防护，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给他人或自身造成伤害的一切安全事故负全责，接受甲方的监督。

2.5、乙方应按照施工方案及现行施工及验收规范进行施工，在每道工序完工后，并在隐蔽前应及时通知甲方管理人员到现场查看验收。

2.6、乙方施工过程中需使用电、水源，应事先与甲方取得联系，不得私拉乱接。

2.7、乙方应做到文明施工，遵守规范，服从管理，杜绝野蛮施工，在施工过程中当天产生的垃圾尽量当日清理干净。施工结束后，乙方应对施工现场彻底清理，做到工完、料尽、场地清。清理出的垃圾要堆放在甲方指定的场地内，并视垃圾量多少不定期清理，否则甲方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罚。

2.8、乙方必须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保质量保安全的完成施工任务，甲方将对乙方进行考核，如发现3次以上施工延时或质量不合格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。   

附件：基建设施日常零星维修维护项目报价表
